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正規定  

第2節 心臟血管及腎臟藥物 Cardiovascular-renal drugs 

（自105/2/1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(草案) 原給付規定 

2.11.2. 含 allopurinol成分製劑

(105/2/1) 

1. 限使用於痛風症、痛風性關節

炎、尿酸結石、癌症或經化學

治療產生之高尿酸血症之治

療。 

2. 本藥品可能發生嚴重藥物不良

反應，故不得使用於非核准之

適應症。且須充分提醒病人相

關不良反應症狀及後續作為。 

2.11.2. 含 allopurinol成分

製劑 

(無) 

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本次修訂規定 

 

附件 


